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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项目概况：

依据《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盘政办通〔2020〕26号)要求。为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坚决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进一步规范医疗保障基金的监管, 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基金风险，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及监管效能，切实保障基金安全，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50.00万元，2023年度项目资金实际到位50.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11.00万元。
二、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指标总分100.00分，经评价组考评打分，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为91.00分。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制定绩效目标时，结合实际情况全面细致进行考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制定详细的目标和使用计划、细化工作内容，确保工作开展时有理有据。
（二）存在的问题

2023年度第三方服务及医保稽核工作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执行率20.00%，预算与实际兑付存在差异。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在下年预算绩效管理中，将严格按照区预算绩效考核的相关要求，做好年初项目预算，严格控制项目资金的使用，合理安排预算资金使用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绩效跟踪机制的健全，力争做到花钱必问效，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正文
第三方服务及医保稽核工作专项资金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依据《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盘政办通〔2020〕26号)要求。为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坚决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进一步规范医疗保障基金的监管, 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基金风险，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及监管效能，切实保障基金安全，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
2.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区财政年初批复的年度经费预算确认项目具体工作安排，相关科室负责开展项目具体工作，及时上报工作开展情况，项目完成后，组织评价小组对项目开展评价工作。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50.00万元，2023年度项目资金实际到位50.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11.00万元。预算执行率20.00%。
4.组织及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我局根据项目需要安排相关科室负责项目实施，对项目的实施、质量、资金的管理、监督、验收及完成后的管理负责，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2）项目实施流程

根据区财政预算调整批复文件的年度经费预算确认项目具体工作安排，按照《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盘政办通〔2020〕26号)要求，根据监管需要，结合工作实际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强化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项目完成后，组织评价小组对项目开展评价工作。

我局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了规范的会计核算，资金支付的审批手续及附件齐全，项目按照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

（3）资金拨付流程

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对第三方机构参与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考核合格后支付费用。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
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加强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进一步规范盘龙区医疗保障基金的监管。

年度目标

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坚决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进一步规范医疗保障基金的监管 ,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基金风险，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及监管效能，切实保障基金安全。
（1）产出目标

项目实施保障辖区内的定点医药机构检查全覆盖，第三方机构监管合同委托目标完成，项目按预算在2023年完成。
（2）效果目标
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对完善政府监管主导、第三方广泛参与、医疗卫生机构自我管理和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多元化综合监管体系具有可持续良好影响。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本项目为历年实施项目，针对本项目对历年绩效评价工作进行分析总结，并结合本年度财政项部门要求对项目实施进行分析，根据分析总结情况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研究文件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盘政办通〔2020〕26号)。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本项目年度预算目标为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对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个方面按照不同权重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评价。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原则，指标体系制定遵循相关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特点设计指标体系，将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绩效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做出总体性评价。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项目评价小组听取项目介绍，拟定项目资料清单，由项目实施科室提供项目资料；核对项目收支核算和管理、实施资料，对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制定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对本项目绩效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

评价小组进行评价打分，形成评价结论，提出问题、建议和意见，撰写评价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本项目的一些评价指标以及成果效益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本项目评价指标总分100分，经评价组考评打分，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为91.00分。

2.主要绩效

本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总分100分，得91.00分，其中：项目决策总分20分，得20分；项目管理总分20分，得18.00分；项目绩效总分60分，得53分。

（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总分20分，评价得分20分）

本项目符合项目目标设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适应性，立项依据充分、立项规范，绩效目标设定合理、明确。

2.项目管理（总分20分，评价得分18.00分）

项目编制合理、规范；资金按照相关管理制度规范使用，并对财务实施有效的监控管理；项目实施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合规。但项目预算执行率为20.00%，扣2分。
项目绩效（总分60分，评价得分53分）

本项目数量产出、质量产出已达到预计目标，且项目实施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监管力度，对完善政府监管主导、第三方广泛参与、医疗卫生机构自我管理和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多元化综合监管体系具有一定可持续影响良好影响,但仍有提升的空间,扣2分。本年度第三方机构监管合同目标已完成，但尾款尚未支付，扣5分。
四、成本效益分析

（一）对资金使用方向、资金收入和支出结构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50.00万元，2023年度项目资金实际到位50.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11.00万元。预算执行率20.00%。
（二）项目和资金管理情况

按《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监管方式创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盘政办通〔2020〕26号)要求，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强化医疗保障基金监管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

（三）资金的节约性、资金使用效果

2023年提升监管效能，扎实推进试点工作，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盘龙区医保基金监管，更加专业的保障基金的安全。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制定绩效目标时，结合实际情况全面细致进行考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制定详细的目标和使用计划、细化工作内容，确保工作开展时有理有据。
（二）存在的问题

2023年度第三方服务及医保稽核工作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执行率20.00%，预算与实际兑付存在差异。第三方机构监管合同目标已完成，但尾款尚未支付。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在下年预算绩效管理中，将严格按照区预算绩效考核的相关要求，做好年初项目预算，严格控制项目资金的使用，合理安排预算资金使用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绩效跟踪机制的健全，力争做到花钱必问效，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